
新竹市政府  公告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月 4月 12日 

發文字號：府授環空字第 10202038913號 

 

 

主旨：公告本市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。 

依據：「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」第八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本市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劃定如下： 

（一）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：航空噪音日夜音量六十分貝以上與未達六十

五分貝二等噪音線間之區域為南勢里、磐石里、文雅里、舊社里、金

竹里、美山里及中埔里。 

（二）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：航空噪音日夜音量六十五分貝以上與未達七

十五分貝二等噪音線間之區域為舊港里、海濱里、新雅里、境福里、

福林里、南寮里、香山里、埔前里、大鵬里、中寮里、武陵里、湳雅

里、湳中里及樹下里。  

（三）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：航空噪音日夜音量七十五分貝以上之等噪音

線內之區域為港北里、港南里、虎林里、虎山里、大庄里、士林里、

古賢里、金雅里、浸水里及康樂里。 

二、本公告自公告日起實施，本府 100年 1月 27日府授環二字第 10000083882

號公告，自本公告實施日起停止適用。 


